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南京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公司”“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南京医药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4 月 8 日，《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陆志虹

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

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3 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审核后认为，本议案中涉

及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所需，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预计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关联股东将

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年度预计金

额 

2024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商品

或接受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10,000 5,253.96 

业务发展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2,000 432.12 



小计 12,000 5,686.08 

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50,000 34,131.55 

业务发展 

南京梅山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 11,314.09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100 0.11 

小计 70,100 45,445.75 

合计 82,100 51,131.83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

至 3月末与

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

商品

或接

受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0,000 1,292.89 5,253.96 0.10 

业务发展 南京白敬宇制

药有限责任公

司 

2,000 69.41 432.12 0.01 

小计 12,000 1,362.30 5,686.08 0.11 

销售

商品

或提

供劳

务 

金陵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70,000 14,740.18 45,445.64 0.85 

业务发展  南京白敬宇制

药有限责任公

司 

100 0.00 0.11 微小 

小计 70,100 14,740.18 45,445.75 0.85 

合计 82,100 16,102.48 51,131.83 0.96 / 

注：南京梅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已为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药业”）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其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纳入金陵药业及下属子公司汇总统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370.8628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58 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等。 

主要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投资集团”）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金陵药业资产总额 608,885.50 万

元，负债总额 124,027.8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79,109.08 万元，

资产负债率 20.37%；2024 年度，营业收入 328,145.0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040.98 万元。（详情请见金陵药业 2024 年年度报告） 

2、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敬宇”） 

法定代表人：朱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6,177.64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中路 1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消毒剂生产、销售等。 

主要股东：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新工投资集团、金陵

药业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白敬宇资产总额 42,058.20 万元，

负债总额 14,149.39 万元，净资产 27,908.80 万元，资产负债率 33.64%；2024 年

度，营业收入 50,852.02 万元，净利润 2,421.82 万元。（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金陵药业，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工投资集团实际控制的法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 

2、白敬宇，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工投资集团之联营企业，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五款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公司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各公司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按照同类原材料和药品的市场价格定价，开展日常正常经营活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连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为药品，向关联方销售主要为原材料和药品，均为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为，且长期以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业务往来。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产品的销售，公司本着公平竞争、按质论价、

保障供应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同时也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销售商销售药品。 

（三）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

联交易的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极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 

（四）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金陵药业签署《采购及销售协议》，约定双方日常交易药品的价格遵

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得明显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方销售或同样药品的市场公允

价格，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南京医药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兆印  王刚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